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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月15日，许昌市公安局魏都分局民警在曹魏古城景区开展清理清查行动，对售卖的玩具枪进行检查。 曹秀军 摄

② 2月14日，许昌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民警走进辖区内的宾馆、酒店等场所，检查实名登记制等制度的落实情况。 王奕超 摄

③ 2月14日，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民警到辖区内的沿街门店进行检查，并向店主宣讲防骗、防盗等安全防范知识。罗耀辉 摄

④ 2月12日，许昌市公安局示范区分局走进辖区内的酒店，围绕消防、实名登记等方面，查看有关规定落实情况。 王佳思 摄

⑤ 2月14日，禹州市公安局民警在禹州市南区一高中校园内检查消防设备，并对发现的问题督促及时整改。 张汇涛 摄

⑥ 2月14日，长葛市公安局大周中心派出所民警进辖区内的网吧进行检查，查看上网人员登记信息等。 梅笑晗 摄

⑦ 2月16日，鄢陵县公安局民警走进加油站检查，消除安全隐患。 张海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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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官大公无私，这面锦旗当之
无愧！”2 月 11 日下午，在魏都区人民法
院半截河人民法庭门口，刘女士把一面
上书“公正廉明 明察秋毫”8 个大字的
锦旗郑重递到该法庭庭长司忠信手中。

谈及送锦旗的原因，刘女士不好意
思地说，自己曾误解司法官，给了他一
个差评，没想到司法官不计前嫌，让她
感动万分、解开心结。

■ 初次打交道，她和法官结下了“梁子”

刘女士家住许昌市区，现年 43 岁。
数年前，因为一起民间借贷纠纷，刘女
士诉至魏都区人民法院，虽然打赢了官
司，却没有拿到钱。2019 年，此案进入
执行程序，欠债人名下的一套房产被司
法拍卖，负责此事的正是当时在该法院
执行局工作的司忠信。

初次打交道，刘女士和司忠信便闹
了不愉快。“当年，告欠债人的不止我一
人，还有一人正好是我朋友。欠债人的
房子顺利拍出后，我朋友很快全额拿到
了执行款，而我却一分钱都没见。”刘女
士回忆。

碰巧此时，刘女士接到法院的回访
电话。误以为司忠信故意不发放自己
执行款的刘女士，直接给了司忠信一个
差评。

很快，司忠信便约见了刘女士，专
门向她解释了执行款发放程序，告诉她
并不是不给她发放执行款，而是必要程
序还没走完。听罢，刘女士这才明白自
己错怪了司忠信，闹了个大乌龙。

那时，刘女士怎么也不会想到，4 年
后自己会再次与司忠信因案件相遇。
不过这次，司忠信是案件承办法官，而
她是被告法定代理人。

■ 再见，他竟是案件的承办法官

今年 1 月 1 日，魏都区人民法院受

理了一起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件，被告
是一对父子，分别是刘女士的前夫和她
年仅 10岁的儿子。

这起案件也源于一起民间借贷纠
纷。2013 年 7 月至 8 月，刘女士前夫因
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向卜某借款 25 万元，
因到期未还被告上法庭。2021 年 8 月，
此案进入执行程序。在执行过程中，卜
某发现，刘女士前夫于 2018 年 1 月将其
名下仅有的一套房产无偿赠与当时年
仅 6 岁的儿子，除此之外其名下再无其
他财产可供执行。卜某认为刘女士前
夫无偿赠与儿子房屋系恶意逃债，诉至
法院要求撤销转让。

因儿子尚未成年，刘女士作为法定
代理人应诉。接到传票，得知案件的承
办法官是司忠信，刘女士心想这下彻底
完了，自己曾举报过司忠信，人家这次
肯定会借题发挥，公报私仇！

“说实话，我都做好上诉准备了，甚
至还想过换法官！不过仍心存侥幸，毕
竟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咋会认得出我？”
刘女士宽慰自己。

1 月 14 日上午，此案开庭审理。受
疫情影响，庭审采用网上开庭的方式进
行。为确保不被认出，刘女士还是戴着
口罩出现在视频里。

庭审后，刘女士前往法庭递交离婚
证。在法庭门口，全副武装只露出两只
眼睛的刘女士见到了司忠信，让他一定
把证据看清楚。

“咱又不是没打过交道，肯定会依
法处理的！赢是该赢，输是该输！”听罢
司忠信的回答，刘女士清楚自己被认出
来了，瞬间懵了。

■ 法院回访，她毫不犹豫地给了好评

“开庭时，我就认出了 4年前举报自
己的刘女士。”司忠信笑道，当年刘女士
也是无心之举，在办案过程中自己也没

有过多去想。
经调查，司忠信查明，刘女士与前

夫于 2013 年 7 月离婚，儿子随刘女生生
活 。 2014 年 ，刘 女 士 借 给 前 夫 120 万
元。为讨要借款，刘女士于 2017 年向魏
都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2017 年 9
月，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同月，因涉案房屋在银行办理贷款未偿
还，经银行申请案涉房屋被该法院查
封。2017 年 12 月，刘女士替前夫将案
涉 房 屋 贷 款 本 息 63 万 元 一 次 还 清 。
2018 年 1 月，李女士与前夫经协商，案
涉房屋以 110 万元抵账并过户到儿子名
下。

司忠信认为，本案中，刘女士前夫
与刘女士的债务经法院主持调解达成
调解协议，刘女士儿子取得案涉房产是
刘女士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刘女士前夫
将案涉房产过户给儿子的行为不构成

无偿赠与的行为。
1 月 27 日 ，此 案 一 审 宣 判 ，该 法

院 依 法 驳 回 原 告 的 诉 讼 请 求 。 经 司
忠 信 判 前 释 法 、判 后 答 疑 ，原 告 服 判
息诉。

拿到胜诉判决书，刘女士再一次懵
了。开庭后，她私下找到司忠信，想请
司忠信吃顿饭“化解”双方的“梁子”，不
仅被拒绝了，而且被批评教育了一番。
她觉得司忠信肯定还记着“仇”，没想到
是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随后，
法院回访，这次她毫不犹豫地给了好
评。

“1995 年进入法院工作，干了几十
年法官，我很喜欢这个职业，虽然有时
会遇到当事人不理解甚至误解，但身为
法官，办案只论公心不言私事。自始至
终，我的原则是公平公正、问心无愧。”
司忠信坦言。

昔日给你一个差评 今天还你一面锦旗
本报记者李小娟通讯员宋帆

2月11日，当事人刘女士正在向魏都区人民法院半截河人民法庭庭长司忠
信送锦旗。 宋帆 摄

守护平安
你我同行

本报讯（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刘红星 周清）2 月 10 日，许昌市人
民检察院班子成员分别到分包联
系的禹州市无梁镇、磨街乡、张得
镇、方岗镇、范坡镇 5 个乡镇的 11
个村及相关企业，开展助企联乡帮
村工作。

许昌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代检察长赵艺林分包联系禹州市
无梁镇及该镇大木厂村、曹楼村、
观上村。当日下午，赵艺林到无梁
镇走访调研，进小米、柿子醋、蒲公
英茶加工坊及卢照邻文化园、知青
故 居 实 地 查 看 ，了 解 带 动 农 民 致
富 、农 村 文 化 旅 游 产 业 发 展 等 情
况，并在大木厂村村部会议室召开
座谈会，与当地干部群众谈发展、
话振兴。

座谈会上，赵艺林宣讲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解读习近平总
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
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传达
省、市“万人助万企”活动推进工作
会议、市委八届二次全体（扩大）会

议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等会议精
神，并针对村里挖建鱼塘、果树进
村、修建道路等群众关切的急难愁
盼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乡村干部要以党建‘第一责
任’引领保障发展‘第一要务’，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用党的最新理论成
果教育党员，通过抓好基层党建、
建好战斗堡垒，团结带领广大人民
群众在推进‘五个强市’建设、城乡
融合共同富裕先行区建设等方面
担当作为，努力建设生态宜居美丽
乡村，推动实现农村环境更整洁、
村庄更宜居、生态更优良、乡风更
文明、生活更美好。”赵艺林说。

据悉，当日，在各分包联系点，
许昌市人民检察院班子成员和帮
联干部采取走访农户、实地查看、
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深入了解了企
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人居环境
整治、脱贫攻坚、安全稳定等方面
的情况，并积极帮助出谋划策解决
难题。

许昌市人民检察院

班子成员走班子成员走村村入户进企入户进企
解民忧民盼促乡村振兴解民忧民盼促乡村振兴

本报讯（王新奇）元宵佳节期间，
全市禁燃禁放工作持续推进。自“平
安守护”专项行动开展以来，许昌市
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结合辖区实际，多
措并举、主动作为，强化宣传、全面排
查、集中整治，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
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和燃放等违
法犯罪行为，全力整治消除辖区烟花
爆竹安全隐患。

深化宣传，营造氛围。许昌市公
安局开发区分局组织民警、辅警加大
禁燃禁放烟花爆竹的宣传力度，采取
线 上 线 下 多 种 形 式 ，通 过 平 安 微 信
群、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及时推送禁
放宣传知识；组织民警、辅警走进社
区 村 庄 、企 业 单 位 、沿 街 门 店 ，发 放

《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等宣传资料，
并在重点部位悬挂禁放横幅，向辖区
群众广泛宣传禁燃禁放烟花爆竹的
重要意义和政策要求，努力营造禁燃
禁放的良好氛围。

严格排查，杜绝隐患。许昌市公
安局开发区分局组织社区民警、辅警
认真排查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
烟花爆竹的重点车辆和重点人员，对
辖区沿街门店、集贸市场、废旧厂房、
出租房屋、废弃仓库、封闭院落等易
滋生非法制贩行为的重点部位进行
逐一排查，将风险苗头消除在萌芽状
态，有效预防了燃放烟花爆竹安全事
故的发生，确保了辖区社会治安大局
持续平稳。

许昌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

扎实推进烟花爆竹禁放工作扎实推进烟花爆竹禁放工作

为切实了解节后企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困难，助推企业健康、快
速发展，2月10日上午，建安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吴涛（前排左
一）到建安区正和纺织有限公司、河南响当当食品有限公司走访调研，
实地看生产、面对面问需求。 付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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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巩
津）2 月 14 日，建安区陈曹乡邹家村的
邹某在女儿的陪伴下，专程赶到许昌
市建安区公安局犯罪侦查大队，向民
警赠送一面锦旗，感谢民警帮他们一
家人在元宵节前夕团聚。

邹 某 和 其 女 儿 已 失 散 15 年 。
2006 年，邹某的女儿与同村居民外出
到广东打工。第一年，其女儿与家人
一直保持联系，并多次向家里寄钱。
2007 年 8 月，其女儿换工厂后失去联
系。邹某及其家人多方寻找，但始终
未找到。其女儿就像人间蒸发了一
样。

2021 年 12 月，邹家村村干部在工
作中发现邹某女儿的身份证号在云
南出现，立即将有关情况告知邹某。
12 月 3 日，邹某和妻子走进许昌市建
安区公安局犯罪侦查大队，向民警反
映其女儿的情况，希望民警帮助查找
其女儿的下落。

接到求助后，许昌市建安区公安
局犯罪侦查大队民警张宏庆不敢怠

慢，立即采取多种措施查找核实。经
大量工作，张宏庆发现云南省昭通市
镇雄县一名邹姓女子的身份信息与
邹某的女儿高度相似。经邹某及其
家人辨认，该女子正是邹某的女儿。

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张宏庆结
合正在公安部部署开展的“团圆”行
动，向云南昭通警方发送协查通报。
最终，在云南昭通警方和建安警方的
共同努力下，邹某的女儿和邹某取得
联系。今年元宵节前夕，邹某的女儿
与丈夫带着一双儿女，从云南赶至建
安区陈曹乡邹家村，与父母团聚。15
年后再相见，一家人紧紧相拥、喜极
而泣。

为向不懈付出的许昌市建安区
公安局犯罪侦查大队民警表示感谢，2
月 14 日，邹某专门请人制作并赠送一
面锦旗，上书“人民警察为人民 排忧
解难暖人心”14个金色的大字。

据悉，自“团圆行动”开展以来，
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已成功帮助 16
名被拐（走失）群众与亲人团聚。

苦苦寻女苦苦寻女1515年年
元宵节前终团圆元宵节前终团圆


